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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合同违约进展及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进展及主要内容：2026年 1月 23日，本案已由梧州市人民政府下发《梧

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2026)行决字第 1号），责令公司向广西梧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原路退回 2.7亿元“10GWTOPCON光伏电池生产基地财政补

助款”、向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梧州管委会财政金融局原路退回 2.4亿元“重大工业

项目建设扶持款”并支付违约金 5,100 万元。公司需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履

行上述款项的退还及支付义务。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西沐邦为本次行政决定的当事

人，涉及被要求退还已获财政补助与扶持资金，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 涉及金额：需退还的财政补助及扶持资金合计人民币 5.1 亿元，并支付违约

金人民币 5,100万元。

 对公司的影响：若公司最终履行该决定，预计将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现

金流及财务状况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 公司将持续积极推进沟通，审慎应对相关风险，并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西沐邦高科新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沐邦”）近期收到梧州市人民政府下发的《梧州市人

民政府行政决定书》（(2026)行决字第 1号，以下简称“《决定书》”）。现将相关

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告知如下：

一、案件进展情况

2025年 12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违



约及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57），公司与梧州市人民政府签署

《10GWTOPCON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合同书》，因项目长期未按约定进度推

进且未能实现投产，梧州市人民政府于 2025年 7月 1日向公司下发《梧州市人民政

府行政决定事先告知书》（（2025）行决字第 1号），责令公司及相关子公司退还已

获得的财政补助及扶持资金合计人民币 5.1亿元，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公司依法行

使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梧州市人民政府于 2025年 8月 21日就该事项组织了听证

会。

二、《决定书》主要内容

1、退款责任：责令公司向广西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原路退回 2.7

亿元“10GWTOPCON光伏电池生产基地财政补助款”；责令广西沐邦向粤桂合作特

别试验区梧州管委会财政金融局原路退回 2.4亿元“重大工业项目建设扶持款”，且

公司对广西沐邦的该退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支付违约金：责令公司及广西沐邦按照《投资合同书》第 5.2.2.1条及第 5.2.2.2

条的约定，向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梧州）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局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5,100万元。

3、履行期限：公司需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10日内履行上述款项的退还及支付义

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1、财务风险：若公司最终退还相关款项且支付违约金，预计将对公司本期及期

后利润、现金流及财务状况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项目风险：本次事项可能导致项目陷入停滞，对公司在光伏电池领域的战略

布局及产能建设造成重大影响。

3、法律风险：公司可能面临因未履行《决定书》而被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风险。

4、声誉风险：本次违约可能对公司市场形象及后续融资、合作等造成负面影响。

四、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正在审慎研究《决定书》的内容，积极与梧州市人民政府及相关单位沟通协

商，寻求妥善解决方案，推动项目有序推进，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

司将审慎评估资金安排，积极筹措资金，争取妥善解决此事。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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